


（請於 2015年 3月 17日或之前交回） 

 

 

致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
  學校體育推廣小組 

 (傳真號碼：2684 9076) 

 

 

（回條） 

 

「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」計劃 

簡介會 

 

 

本人將會出席於 2015年 3月 20 日舉行的「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」計劃簡介會 - 

 

學校 

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退役運動員 

 

編號（由康文署填寫） 

 

出席者 

姓名 
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 學校印章 

1.     
 

2.    

3.    

退役運動員

姓名 
運動項目 聯絡電話 電郵 

    



「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」計劃 
（2015/16 - 2017/18 學年） 

- 章程及申請表格 - 
 

1.  計劃宗旨 ： (a) 為學生提供更多參與體育活動的機會，以加強推廣校園體育
文化； 

(b) 提升學校運動水平，發掘有潛質運動員；及 

(c) 為退役運動員提供在職培訓平台，協助他們發展事業 

 

2.  主辦機構 

 

： 民政事務局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康文署） 

3.  協辦機構 ： 教育局及香港體育學院 

 

4.  年    期 ： 3 年（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） 

 

5.  內    容 

 

 

：  每間成功參與計劃的學校每年可獲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撥款最
高 35 萬元（三年合共 105 萬元）資助，為學生推行體育活動，
以加強校園體育文化；及聘請一名由退役運動員出任的「學校體
育計劃推廣主任」（推廣主任）執行有關工作。推廣主任會安排
接受在職培訓。推廣主任的薪酬如下：  

    

推廣主任 

月薪 ($) 

（以推廣主任實際工作年期計算） 

首年 第二年 第三年 

(a) 新參與計劃 16,000 17,000 18,000 

(b) 現職的推廣主任 18,000 19,000 20,000 
 

6.  參加資格 ： 學校 - 全港官立及津貼中學 
推廣主任 - 退役運動員，具中學程度，並曾接受最少兩年

香港代表隊訓練及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賽事 
 

7.  名    額 

 

 

： 學校 - 18 間 
推廣主任 - 18 名 

 

8.  責    任 ： 參與學校 - 

必須向推廣主任提供培訓（包括委派最少一名老師作為推廣主任
的導師），協助推廣主任適應學校環境、執行日常工作、及提供
適當的輔導；並容許推廣主任接受在職培訓及彈性上班，以配合
推廣主任的進修需要，從而協助他們提升資歷及發展事業。如學
校未能履行有關培訓責任（包括學校在下列 11(b) 項提供的支
援），主辦機構有權停止發放資助款項。 

 

推廣主任 - 

組織及推行在此計劃下學校擬訂的體育活動計劃，加強推廣校園
體育文化；以及協助學校參與康文署「學校體育推廣計劃」的各
項活動。 



9.  學校與運
動員的配
對 

： 獲選的學校須安排與被推薦的退役運動員進行面試，選取合適的
推廣主任。如有需要，主辦機構會作出配對安排。 

 

10.  申請辦法 ： 學校 - 

申請學校須於 2015年 4月 17日或之前把填妥的學校申請表格郵
寄、送交或傳真至新界沙田排頭街 1-3 號康文署總部一樓行政主
任（體育發展）（傳真號碼：2684 9076），逾期申請將不獲考慮。 

 

推廣主任 - 

申請者須於 2015 年 5 月 4 日或之前把填妥的推廣主任申請表格
郵寄、送交或傳真至新界沙田源禾路 25 號香港體育學院 4 樓運
動員事務部（傳真號碼：2605 0618），逾期申請將不獲考慮。 

 

11.  選取學校 

方法 

： 以抽籤方法選取學校。學校必須合符以下要求方可獲安排抽籤：  

(a) 擬推行的體育活動（報名表格第 4 項）必須合符此計劃的宗
旨； 

(b) 訂定為推廣主任提供的工作支援和協助他們發展事業的措
施（須在報名表格第 5 項詳細列出有關具體措施）；及 

(c) 訂定在此計劃完結後延續推廣校園體育文化的方案（須在報 

名表格第 6 項詳細列出有關方案）  

 

抽籤將於 2015 年 5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5 時在康文署總部一
字樓 116 室進行，歡迎申請學校代表到場參觀。被選取的學校將
獲通知，落選學校恕不另行通知。 

 

12.  簡介會 ： 主辦機構將於 2015 年 3 月 20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3 時在新界沙田
源禾路 25 號香港體育學院大樓 L1 演講廳舉行簡介會，詳細解
釋計劃內容及有關事項，歡迎有興趣申請學校的校長、老師和退
役運動員參加。有意參加簡介會的學校退役運動員須填妥夾附
的回條，於 2015 年 3 月 17 日或之前傳真至康文署學校體育推廣
小組（傳真號碼：2684 9076）。 

 

13.  查詢電話 ： 學校申請 - 2601 7619（康文署 曾先生） 

推廣主任申請 - 2681 6529（香港體育學院 張小姐） 

 

14.  網    址 

 

： http://www.lcsd.gov.hk/tc/ssp/index.html 

 

 



「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」計劃 

（2015/16 - 2017/18學年） 

 

推廣主任申請表格 

 

申請須知： 

1. 參加者資格必須為退役運動員，具中學程度，並曾接受最少 2 年香港代表隊訓練及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賽事。 

2. 申請者須於 2015年 5月 4日或之前把填妥的申請表格郵寄、送交或傳真至新界沙田源禾路 25號香港體育學
院 4 樓運動員事務部（傳真號碼：2605 0618），逾期申請將不獲考慮。 

3. 合資格的申請者將有機會獲邀參加由學校安排的面試。 

4. 查詢及聯絡： 

香港體育學院 運動員事務經理 陳凱蘭女士，電話：2681 6177 
香港體育學院 助理運動員事務經理 張建女士，電話：2681 6529 

 

 

第一部份 申請運動員資料 

中文姓名： 

 

英文姓名： 

 

性別  男 

 女 

出生日期(日/月/年) ： 

 

居港年期： 

 

香港身份證號碼： 

 

居住地址： 

 

電郵地址： 

 

聯絡電話號碼： 

  

運動項目： 

 

 

第二部份 運動訓練及成績 

參與該運動年期： 

 

自(年份)已退役： 

 

請列出曾接受香港代表隊的訓練日期 (日/月/年) ： 

 

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

 

 

請依年份順序列出申請者曾代表香港參與的國際賽事及成績 

年份 

 

賽事名稱及項目 

 

成績 

 

參加人數/隊伍 

 

參加國家/地區數目 

 

 

 

    

 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 

 

 

    

  

 

 

 

  

 



第三部份    教育程度及專業資格 

日期(月/年) 
(按日期順序列出) 全職 兼職 公開考試名稱/持有學歷及專業資格 合格科目及所達程度 

由 至 

 
 

     

 
 

     

 
 

     

 
 

     

 
 

     

 
 

     

 

第四部份    工作經驗 

日期(月/年) 
(按日期順序列出) 全職 兼職 機構名稱 職位 

由 至 

 

 

     

 

 

     

 

 

     

 

 

     

 

 

     

 

 

     

 

第五部份   聲明 

本人聲明： 

1. 本人已閱讀及明白「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」計劃的章程。 

2. 本人明白此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作為此計劃申請用途，及有權查閱或改正有關個人資料; 

3. 本人明白此申請表內填報之資料全屬正確無訛，倘若有虛報之情況，申請資格將會作廢。 

 

 

 

申請人簽署： 

 

  

日期： 

 

 

 



「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」計劃 

（2015/16 - 2017/18學年） 

 

學校申請表格 

[學校必須填寫申請表格內所有資料] 

 

I.  學校資料 

學校名稱  ：  

地 址 ：  

學生人數 ：  

聯絡人姓名 ：  職 位 ：  

電郵地址 ：  學校網址 ：  

電話號碼 ：  傳真號碼 ：  

 

 

II. 學校計劃書 

1. 參與「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」計劃（計劃）的主要目的和期望 

 

  

  

  

  

  



 

2. 如何加強推廣校園體育文化 

（如：推展 x項新運動項目；增添 x隊體育校隊；舉辦 x個體育推廣活動、x個體
育交流活動；為不活躍運動學生設計體育計劃….等，並提供有關詳情） 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3. 如何發掘及培育學生運動員 

（如：舉辦及參加更多體育比賽和運動員選拔、加強校隊技術及體能訓練…..等，
並提供有關詳情） 
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

 

4. 2015-16學年體育活動計劃概要 

（擬推行的體育活動必須合符計劃的宗旨，否則申請將不獲考慮） 
 

項目 活動 內容 活動 

數目 

預計人數 預算支出  

($) 

例 i) 欖球初嘗班  5堂（每堂 1.5小時），教授基本技
巧、球例及安排同樂，吸引學生對
欖球的興趣……………….. 

2 60  

(每班 30人) 

8,000 

例 ii) 「做個 Fit
學生計劃」 

 為過重及不積極參與體能活動的學
生而設，內容包括健康講座、訓練
前體適能測試、定期體育訓練、訓
練後體適能測試……………….  

 

1 80  10,000 

 

  

 

 

   

 

  

 

 

   

 

  

 

 

   

 

 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   

 

  

 

 

   

 

  

 

 

   

  總計： 

 

   

 



 

5. 如何在校內宣傳推廣主任及其工作，為推廣主任提供工作支援和協助他們發展

事業（請參閱章程第 8 項） 

（如：安排向每班學生及其他老師介紹推廣主任及其角色；輔助導師定期與推廣主
任就籌辦體育活動進行會議；校長定期與推廣主任會面，了解推廣主任的工作及因
難……等，並提供有關詳情） 
 
（備註：如學校未能履行培訓推廣主任的責任，包括此項列出的支援，主辦機構有
權停止發放資助款項） 
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

 

6. 計劃完結後如何延續推廣校園體育文化 

（如：運用校方其他資源/聘用兼職人員/訓練學生或學生家長義工繼續推行體育活
動…….等，並提供有關詳情） 
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長簽署 ： 
 

校長姓名 ： 
 

日 期 ： 
 

學校印章 ： 

 


